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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湖北省法制教育所”法西斯集中营
 
 
 
 
 
 
 
 
 
 
 
 
 
 

 今天，武汉市民驱车到野芷湖附近的马湖村，可以看到马湖村特
二号有处名为“湖北省法制教育所”的建筑。然而，位于风景如画的野
芷湖湖畔的“湖北省法制教育所”，跟教育却没有半点关系，而是一个
彻头彻尾的“法西斯集中营”。 

湖北省法制教育所的所有法西斯恶行，都是直接执行省“六一零办
公室”的密令。第一批法轮功学”，是由省“六一零办公室”主任黄兆
林签字批准绑架的。自此，湖北省法制教育所每年开办数期“学习班”，
向省内各地索要迫害指标。迄今，据不完全统计，该所已劫持迫害过湖
北全省一千几百名法轮功学员，其中有十一人被迫害致死。 

虽然时至今日，该所的法西斯恶行依然在持续；虽然全省各地“六
一零办公室”，还在不断将无辜的法轮功学员，绑架并送到湖北省法制
教育所去接受迫害。但是，强制改变不了人心，越来越多的亲历者或见
证者，开始勇敢的站出来，揭露湖北省法制教育所的恶人恶行了。  

 
 亲历者：“湖北省法制教育所”的犯罪事实 

红框为湖北省法制教育所现址（马湖村 
特二号），北靠湖北省女子劳教所，西
邻板桥村，南接停尸房。

 
 
 
 
 
 
 
 
 
 
 
 
 
 
 
 
 
 
 
 
 
 
 

   【明慧网】经过几个小时的长途

颠簸，到了位于武汉洪山区板桥的所

谓“湖北省法制教育所”。“咣当”

一声，身后的大铁门把我与喧嚣的城

市隔绝开来，一座秀丽的小院展现在

我的眼前。铁门左侧是个篮球场，右

侧是个小停车场；小院中心是个小花

园。法教所小院里冷冷清清，一个人

影也看不见，只有两只肥硕的大野猫

在院子里大摇大摆的踱步。  

    ** 邪恶血腥的黑窝 

   我是半夜被国保大队警察绑架

的，询问他们具体绑架原因，当地

“六一零”和国保警察支支吾吾的

说，中央要开十八大了，省“六一

零”下命令送全省各地县、市的法轮

功学员来武汉“学习”一下，并炫耀

说位于武汉市洪山区板桥的“省法

教所”，是“宾馆”级待遇。 

   “省法教所”一楼约有二十个房

间，每间房约20个平方，里面住三个

人，两个陪教加一个学员，房间里有

三张单人床，床上有一床被子，一床

薄垫絮，一个枕头，黄绿色的方格子

床单、被单很破旧，布的质量很差且

长度不够，床单上有若隐若现的斑斑

个武汉男学员李某不愿转化，警察

无计可施，叫来该三陪女和李某单独

关在一起，施展姿色勾引该学员，

被男学员怒而赶出。  

血迹，陪教淡淡的对我解释说，那

是警察给学员灌食时喷出来的血

迹，洗不掉的。 

两个陪教和我寒暄了一会儿，

就开始默默的拆洗被子、床单，我

好奇地问道，刚换的新被子、床单

为什么要洗呢？他们二人互相看看

也不回答我，我只好接着又问，是

不是上面有药（明慧网上曾报道说

床单上有药物）？她们点头说是有

点药，洗了会比较安全。入乡随俗，

我也赶忙照此办理，拆洗床单、被

褥、枕套，以免睡觉时遭毒药暗算

了还不知道。 

陪教们白天娱乐、互相串门、

打探消息，每天晚上写好各自分管

学员的汇报情况，第二天早上喻队

长组织他们开会时，每个陪教都要

发言，详细汇报各自学员的情况。

有两个陪教是“三陪女”，是陪教副

领班，每天打扮得花枝招展，穿着

透视裙，舞艺精湛，深得司法警察

喻队长和梁队长的青睐和重用。三

陪女除了陪教工作外，偶尔还被警

察叫去二楼客串一下“三陪”角色，

陪教们都说这里的转化手段五花八

门、软硬兼施、无所不用其极，有

每天学员早餐时间为七点，早

上七点半左右，住在市内的警察乘

依维柯和中巴专车来此上班，每天

下午四点半警察准时开车下班，车

上都写有“司法”字样，周主任的

专车为一辆黑色丰田，由一名司机

接送上下班，每天早上八点钟左右，

由龚建召集警察与帮教人员先开碰

头会，司法警察教育科长龚建四十

多岁，中等身材，体格健壮、面色

黝黑，有一儿子约十三岁在读中学，

此人专门负责分析学员思想动态，

研究好当天针对学员的方案计划，

然后再派两名警察下来一楼，喊陪

教带各自的学员先后上二楼，送到

教室门口将学员交给两名帮教人员

后，陪教方可下楼，学员之间不许

交流、见面。二楼约有七间小教室，

一个大教室，还有两个中队办公室，

一中队办公室在右侧，二中队在左

侧，里面各有四个办公桌及空调、

电脑等简单设施。三楼是男女警察

临时宿舍，四楼有一小礼 (转下页) 



 
 
 
 
 
 
 
 
 
 

(接上页) 堂和秘密审讯室，对坚定学

员动大刑、“攻坚”都在四楼进行，

如张甦和张伟杰等学员都曾在此被

用刑、毒打。 

** 丧失良知的恶警 

    湖北省法制教育所初期隶属湖

北省劳教局及省“六一零”管辖，至

今已有十年历史，省法教所二零零二

年建立初期的负责人和主要人员有：

张幸福、江同方、毕慧琼、田明、龚

建、何伟、等人，前四人现已调走，

龚建、何伟、徐红等人已在此干了十

年，可谓“老资格了”。 

中队长江黎丽是来自沙洋劳教

所的女警察，年纪轻轻三十多岁，身

高约1.62米，外表黑瘦，儿子约四～

五岁，江黎丽经常对学员说：“在共

产党眼里你们还不如个小蚂蚁，打死

也没人管，实在不愿转化的，就判你

十年、八年劳改，或者拉出去活摘你

们的器官。” 

    二中队男警察邓群二十八、九

岁，戴副眼镜，身高约1.8米，体重

约九十公斤，中南财大研究生毕业，

其父母及妻子均为现役军人，女学员

王晓鸣在此关押学习时曾遭邓群呵

斥毒打，用板凳在王晓鸣的光脚面上

踩，以致王小鸣的脚面几乎骨折。 

    警察一中队队长叫刘成，麻城

人，中等身材，体格健壮，约三十多

岁，有一儿子约一岁，刘成经常毒打

不转化学员，嘴里喊着：“莫把老子

搞烦了，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再不

转化老子踢死你、整死你、饿死你。”

女学员肖映雪在法教所期间，就曾被

刘成用胳膊肘打在胸口上，疼的肖映

雪透不过气来，差点一口气憋死；男

学员张甦、张伟杰也曾遭他毒打、灌

食、罚站、电击折磨。 

  **  阴毒凶残的恶行 

    这个所谓的“法教所”是二零

零二年三月专门为迫害法轮功学员

而建的黑监狱。在这座花费老百姓

巨额血汗钱而私设的中共黑监狱

内，中共人员不惜采用威逼、利诱、

高压、恐吓、伪善和欺骗，以及长

时间剥夺睡眠、罚站、围攻、侮辱

人格、谩骂、野蛮灌食、吊铐、电

棍电、药物摧残和毒打等等流氓手

段，对绑架至此的法轮功学员进行

残酷的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先后

有王浩云、杨先凤和郑玉玲等学员

被迫害致死，还有不少学员被迫害

致伤、致残，乃至精神失常。住在

附近的农民，半夜里不时的听到从

这个黑窝内传来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我曾亲眼见到一个武汉老年女

学员身体很难受，捂着胸口请求外

出看病，万医生冷冰冰的说没有必

要，硬是不批准外出看病，也不开

药。二零一一年武汉网球俱乐部教

练张苏进来时体格健壮，精神抖擞，

后被饭里下药、毒打、电击，血压

高至220也不准外出看病，照样要上

二楼上课。张伟杰进来时身材魁梧，

最后在法教所惨遭警察折磨，被罚

站十五个日日夜夜不许睡觉，接着

又不许吃饭，加上野蛮灌食，警察

还把灌食喷出的饭菜直接抹在张伟

杰的脸上，使他窒息，陪教们回来

都说看不下去，太惨了，最后，硬

是把一个堂堂大男人折磨的神志不

清了。 

    黄梅县的女学员戴美霞因拒绝

转化，二中队警察刘成、彭刚、徐

红梅等人先不许戴美霞吃饭，每天

给戴美霞吊几瓶不明药物，然后由

万医生、小洪进行强制灌食，每天

用罚站、毒打、谩骂从早上折磨戴

美霞至深夜一点，据当地学员透露，

至今戴美霞仍被关押不放，家人上

告无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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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黎敏，是省残联的干部，因她

坚持信仰，在劳教所未转化，到期不

许回家，是直接从何湾劳教所送来法

教所的，到法教所刘黎敏还是不愿转

化，每日被司法警察二中队女队长江

黎丽用电棍电击，用尽各种方法摧残、

谩骂侮辱刘黎敏，也未达到转化目的，

最后他们要过年放假了，没有警察值

班了，才无可奈何的放刘黎敏回家，

临到出去时，刘黎敏已被江黎丽和其

所在二中队的警察折磨得只剩下一把

骨头架子，走路都得扶着墙，刘黎敏

家人来接她回家过年那天，在省法教

所引起不小的震动，陪教们大开眼界，

了解到刘的父母、姐妹、兄弟全部都

是警察，来接刘黎敏时全部清一色的

身着警服，站在那儿都快一个班了，

陪教们吃惊不小，私下都议论：同为

警察同行，龚建、江黎丽、邓群等人

怎么还如此忍心下狠手折磨刘黎敏呢？ 

    湖北省法教所警察及其领导们，

学到了政府文革期间及历史上整人的

精髓。来此地参观学习的各省大员们

看到的只是满院子树木花草，鸟语花

香，听到的是中队长江黎丽声情并茂

的介绍词，却看不到被关押学员及其

家人的辛酸血泪，在这里，学员的精

神遭到暴力强奸，身体被极度摧残，

这就是我所见到、听到的湖北省法教

所的真实面目，这里所发生的罪恶还

在延续，是世人无法想象的，希望每

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来关注此事。（文
／湖北省法轮功学员） ◇ 

 

 
   湖 北 沙
市杨先凤：
二 零 零 八
年 四 月 三
日 被 湖 北
省 法 教 所
迫害致死。 

   湖北赤壁
郑玉玲：二
零零九年九
月二十八日
被湖北省法
教所参与迫
害致死。 

   湖 北 仙
桃王玉洁：
二 零 一 一
年 九 月 三
日，因湖北
省 法 教 所
迫 害 而 致
死。


